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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遗址墓葬中的明器、生器与祭器

武钰娟

[摘要]根据器物的制作观念、动机及其服务的对象,陶寺遗址墓葬用器可分为明器、生器与

祭器,具体表现为器物形态、制作工艺、修饰技巧以及使用痕迹的差异。明器与日常生活中同类器

物的区别反映了先民在丧葬情境中对现实世界的重构与改造。生器主要包括墓主人生前使用的装饰

品和工具。在统治者的墓葬中,会出于政治象征的需要,随葬使用者并非本人的生器。祭器是随葬

品中曾经长期使用,但本身却无实用价值的器物,其存在暗示陶寺时期已有用于祭祀先祖的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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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我国便有 “器以藏礼”“物以载道”之说。器物承载着功能,更凝结着观念。随葬

品作为一种侍奉亡者的特殊器物,显然也具有丰富的时代内涵和文化意蕴。因此,我们在界定、研

究这类器物的过程中,不能只关注它们在材质、效用上的区别,还应当考虑其文化属性。
古人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并试图对先人的随葬器物进行分类。巫鸿先生曾仔细研讨了 《荀

子》《礼记》《仪礼》的相关文本,并结合战国时期的考古材料,指出这一时期的丧礼用器大致可以

分为明器、生器、祭器三类,同时,这三种概念的具体内涵在不同时期是动态演变着的①。
这一认识基本可以概括战国至汉代的礼仪专家对约定俗成的社会行为的阐释与升华。同时,我

们也应该意识到,这一传统可以被追溯至更遥远的史前时期。实际上,早在龙山晚期山西襄汾陶寺

遗址的墓葬中,就能够见到这三类制器动机与服务对象截然不同的器物在葬仪中的早期实践。

一、明器

明器是专为亡者而制作的器物,体现在考古发现中,既可以是没有使用痕迹的物品,也可以是

没有实用功能的器物。孔子曾云:“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

为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斫,琴瑟张而不平,竽笙备而不和,有钟磬而无簨虡,
其曰明器,神明之也”②,指的就是后一种。

倘若将陶寺遗址居址中出土的日用陶器与墓葬中随葬的器物进行对比,会发现绝大多数的器形

是重叠的。发掘者将早期王族墓地中出土的陶容器分为三十五种,其中 “盆形鼎、盆形斝、折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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斝、单耳罐形斝、单耳夹砂罐,大口罐、高领折肩罐、单耳折腹小罐、双大耳罐、细颈圆腹壶、单

耳壶、瓶、折腹盆、浅腹盆、盘、钵”① 这十五种器物 (细颈圆腹壶与单耳壶合为一大类),可在

居住址中找到相同或近似的器形。而单耳罐形鼎、尊形斝、折腹罐、圆腹罐、深腹罐、尊、盂、
簋、豆、觚这几种陶器在日常生活区也能够见到。除此之外,尽管在陶寺遗址1978—1985年所进

行的考古发掘中并没有在居址中发现灶的遗存,但是随着遗址的持续发掘,在宫城的陶寺早中期灰

坑的废弃堆积内发现了多件圈形灶的残片②,这与早期王族墓地内M3015与M3016中出土的灶的

器形相符,说明墓葬中所出的这类器物也是对生活用器的模仿。
仔细来看,这类器物与生活区内所出的同类器物相比,在材质、工艺、大小、装饰、配套器

具、使用痕迹方面存在明显差异。
首先就陶器的材质而言,曾有研究者利用中子活化分析技术对比了陶寺宫城、晚期宫殿废弃遗

迹、早期下层贵族居住区 (即早期外城)、中期王族墓地、大型仓储区等五个区域采集的泥质陶样

品,其研究结果显示:陶寺遗址统治阶级的日用陶器与平民所使用的在微重元素和痕重元素组成方

面大为不同,显然存在专门的区别于平民的黏土来源,而以陶寺中期王族墓地出土的陶器的原材料

最为特殊,与其他四个区域的来源皆不相同,可见其质料与日常用器的差别③。据钻探,在陶寺中

期城址南部手工业作坊区内存在专门的明器的制作区④,这也显示出其制作与日用陶器的隔绝。
类似的现象也存在于随葬的石制品中。有相当一部分工具是利用软玉、似玉 (包括大理岩、蛇

纹石大理岩、含镁大理石、滑石、绢云母、蛇纹岩)或半玉 (方解石+透闪石)作为原材料制成

的,包括双孔刀、铲、斧、锛、凿,这些器形在陶寺遗址日常生活区内都能见到,然而,居址内出

土的这类工具,基本是选用硬度较高的变质砂岩、大理岩、页岩、灰岩、砂岩等制作的。墓葬中的

这类器物应当是为了追求美观或象征意义而牺牲实用价值的明器。
其次,在制作工艺层面,陶寺遗址随葬陶器的手艺精湛,与居址内出土的陶器相比毫不逊色,

但在烧造工艺上来说则略显粗糙。根据测试,陶寺文化居住址出土陶器的烧成温度为600℃~
850℃,而随葬的陶器的烧成温度略低于居住址中的日用陶器,在650℃~750℃之间⑤。近几年有

学者利用先进的顶杆热膨胀技术对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采集的样品又测定了一次,发现陶寺遗

址黑灰陶的烧成温度均值在955℃⑥。尽管先前一次实验的样本量很小,用于测试的随葬陶器仅两

件,器类也只局限于折腹盆,其所得出的 “墓葬中多为低温陶”的鉴定结果未必可以代表所有的随

葬陶器,但是若对器物进行实际观察,便可发现很大一部分陶器的胎质十分疏松,以夹砂陶斝

M2180:8为例,其腹部周围及底部有裂缝,一个袋足局部表面有剥落现象,质地松软,用指甲轻

轻刻划器表会掉粉末⑦,这应当是烧成温度低所导致的缺陷。由此可以判断,陶寺遗址先民在制作

随葬陶器时,之所以未在全部陶器上发挥出他们高超的烧窑工艺,有可能是因为这批器物的性质为

明器。在部分土鼓中也能见到这种情况,M3016:33、M3002:53、M3032:1以及M3015残存的

土鼓腹片的火候皆不高。根据保存情况最好的 M3072:11来看,其出土时腹腔朝下竖立于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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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是使用时悬挂方式的反映,但 M3016随葬的土鼓甚至无耳,肯定是无法正常使用的明器。而

M3032出土的同类器中最高大的土鼓,虽然其瘦长的造型独特又较为美观,但是口径与腹径比太

小,鼓面也小,模拟实验也表明使用时声音很小而且不好听①,也显然不是实用器。
至于石器,这些用于随葬的工具大多进行过磨修,尤其是软玉和似玉制品的表面很多都经过抛

光处理,有的至今仍光滑润泽②。相比之下,居址中所出的石制工具则基本不见磨光,就以石斧为

例,居址中出土的实用石斧表面留有明显的打制瘢痕,而用于随葬的斧则都经琢磨,有超过三分之

一的存在通体或局部磨光的迹象。同时,还有相当一部分玉石工具在制作时便缺少重要的开刃步

骤,这说明这些器物未曾实际使用。
此外,明器与日常用器在大小方面也存在差异。上文中已经交代,陶寺遗址随葬陶器基本能够

在居住区内找到对应的器形,但是,若将这些同类器物放在一块,便能察觉特定种类的器物存在着

明显区别,然而,这种差异并非体现在外貌上,而是在大小,或者说是容量上。从某种程度上说,
这些用于随葬的器物可以称得上是日用器物的缩小版。存在这种情况的器物有簋、小口高领折肩

罐、尊,以及单耳夹砂罐和带耳折腹小杯。
同样的现象也存在于墓葬中出土的泥质深腹罐和圈形灶中,虽然在居址中并没有发现与泥质深

腹罐材质相同的形似器物,但是通过与同类的夹砂或泥质深腹罐相比,可以发现其尺寸也是略小

的。而对于圈形灶来说,尽管居址中未见完整器,但在下层贵族居住区以及宫城的陶寺早中期灰坑

的废弃堆积内发现残片的口径和底径皆大于墓葬中出土的圈形灶,说明日用灶的器形更大,与其配

套使用的炊具的容积也应当更大。
存在缩小情况的明器种类以贮藏器为主,存储其中的物质种类可能包括粮食和酒类,这在一定

程度上体现了陶寺先民 “实用主义”的心态,即便贵族群体随葬的贮藏器数量很多,但是却对器物

本身的容积进行缩减,既保障了排场,又不过分铺张。居址内最常见的大型盛贮器圈足罐和瓮都不

见于墓葬之中,也能从侧面佐证这种推测。而圈形灶规模在墓葬中的缩小可能反映了在墓葬场合中

需要烹饪的食物量也大大减少。
在明器中,“放大”的手法也同样存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盆形斝。作为随葬品的盆形

斝与作为日用品的盆形斝的体型差异巨大 (如编号为T310④A:14与 M2001:58的这两件)。
M2001和M3016的陶斝都属于褐陶系,这是烧成温度偏低、氧化不完全、有机物和碳素未烧尽所

致③,应属明器无误。盆形斝是用于烹煮肉食的器具,编号为 M3016:13的这一件内便放置有猪

下颌。而墓葬中出土的盆形斝普遍大于在居址中所见的,这很有可能意味着陶寺先民在丧葬情境中

对肉食消费的重视,这一点也与陶寺大墓中随葬的大量猪骸所体现的观念相吻合。
在随葬石器中,“放大”的现象多见于石斧。陶寺居址中见到的石斧,长度基本在8.2~19厘

米之间,而墓葬中作为随葬品的石斧,特别是那些通体光滑、琢磨精致的石斧,长度均在20厘米

以上,编号为M3002:17的这例更是达到了46.2厘米,体积是日常使用的两倍以上。这件石斧系

花岗岩制作,显然也是无法正常使用的④,随葬这一套 “特大”石斧的目的很可能不在实用,而在

象征层面,在于对权力地位的夸耀与展示。
接下来再从装饰入手,可以发现陶寺的随葬品中多见彩绘或朱绘的现象。在泥质陶器表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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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能看见各式各样的图案,而其功能部位,例如使用时需要倾倒、其内物质必然与之接触的罐类的

口沿,又或者用于盛放佳肴的豆类的盘心,抑或与液体直接接触的盆类、盘类的器壁,都能见到利

用矿物颜料绘制的图案。并且,这些图案是陶器烧成后再着色的。尽管制作者会在矿物颜料浆中加

入适量的黏合剂,使矿物颜料具有一定的附着力,但是矿物颜料并没有成为陶器表面的有机组成部

分①,在接触水或者摩擦时还是较为容易脱落的,再加上前文中指出的,各类经朱绘、彩绘的泥质

陶器烧成温度低,胎质致密度差,疏松易碎,吸水率高,遇水极易膨胀、瓦解,因此也不宜作为实

用器使用。玉石制品也类似,有相当一部分的玉石器的表面有涂抹朱砂或红彩。除此之外,还有一

些工具的配件上也有涂彩,如M1364和M2339内随葬的钺便残存有红彩木柄,很多钺的孔内、孔

旁或近顶端也有见到斑驳的红彩,当是涂彩木柄遗留的痕迹②。M2172墓内出土的铲孔至缺口间遗

有呈V形的红彩,说明原本用于捆缚和固定的绳索或皮条上应当也是涂彩的。若要使用,必然会

将颜色蹭掉,这样的设计显然也不是为了实用。
然后,再从配套器具的缺失这一角度来看。其中,可供说明的最佳例证便是土鼓。研究者一致

认为,土鼓应是悬挂使用的,而M3032随葬的这一件土鼓在入葬时便顺置于右侧墓壁放置,显然

未连同其必要的部件———用于悬挂的木架一同下葬。这一现象形象地再现了孔子所说的 “有钟磬而

无簨虡”。
同样,陶灶不能脱离其上的夹砂陶容器单独使用,这一点也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出土陶灶的

这几座墓葬,除了M2168、M2172和M2092情况特殊,将陶灶与尊形斝一同随葬之外,其他六座

都是单独葬入陶灶的。根据公布相关尺寸数据的墓例来看,这些墓中同置的夹砂陶器主要有单耳夹

砂小罐,盆形斝或折腹斝,这些夹砂陶器要么就是像单耳夹砂小罐和折腹斝一样太小,放在陶灶中

会从中孔掉落,要么就太大,如盆形斝,口径和高度都远超陶灶本身,同时,这些器物的烟炱都位

于器表或袋足上,说明应当直接受火燎烤,并非与陶灶组合使用。如此看来,这些用于随葬的陶灶

是无法使用的,应该也只具有象征性的功能。
最后,从使用痕迹上看。在陶寺遗址的墓葬中,也存在一部分石工具的材质与居址所见的遗物

相同,是出于实用角度考虑而选取质地较为坚硬的石料制作的,其表面与部件也未见施彩,但是,
其功能部位———主要是刃部,虽然已经开刃,而刃部却十分光洁,未见使用痕迹。一个比较好的例

子是M2095随葬的石锛,其材质为变质砂岩 (旧称角岩),背面及刃部经过磨光,不过也还隐约可

见一些瘢痕的遗存,表面未见朱砂。该锛的刃部为弧刃,磨制得很锋利,却唯独不见使用痕迹,表

明入葬前未经使用,应当也是专门用于随葬的。
而在观察陶明器的使用痕迹时,我们则会发现一种与其性质似乎十分 “矛盾”的现象:在超过

半数的低温陶明器的器底或三足内,却能够见到 “使用”过程中留下的烟炱以及陶色的变化,有的

器物甚至兼具烟炱和水垢。
针对这一现象,有研究者提出 “低温陶若接触水,由于湿膨胀,必然会毁坏”,有烟炱的器物

“可能未加水,是干烧”③。发掘者同样认为这些有烟炱的器物并非长期承受烟火,只是瞬间燎烤所

致,故烟炱应当是器物摆放到墓室内之前,在墓前举行的 “燎祭”仪式的体现④。这两种说法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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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道理,不过前说无法解释那些烟炱和水垢兼备的器物,而后说的适用性并不广泛。因为文献

中所记载的燎祭的方法主要是燔柴致祭,多加祭牲和玉帛入内焚烧①,其重点在于柴禾和牲体脂肪

燃烧后产生的大量浓烟和独特香气。在陶寺遗址,能够作为这种仪式的最佳物证的,当属 M3073
头端左侧留有半缸草木灰且内外均见烟炱的大口缸,但该墓所出土的盆形斝、折腹斝上却未见到烟

炱或陶色变浅之类的现象。因此,陶明器不是作为燎祭的法器使用的。燎烤的时间不长,意味着其

内盛放的饮馔也未必能食,如此,这种仪式应当是在出殡仪式上为死者进献饮食祭品的象征性

举措。
此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也就是大口缸 (墓葬中大口缸为圜底,与居址中发现的大深腹平底

“大口缸”不是一类器物)、折肩罐、圆肩罐、侈领鼓腹小罐、双耳小罐、三足盘、高柄豆、敦这八

种器物在目前的发掘中不见于日常生活区,而这些器形在墓葬中的发现最多不超过三件,属于不太

常见的器物种类,要发现其在生活中的对应物品,可能有待今后居住址的进一步发掘。另一种可能

是,这些器物的随葬体现着墓主人或其亲属的个性化行为。

二、生器

生器是亡者生前的所有物,一般是从死者拥有的物品中精心挑选出的,它可以是墓主人曾经的

日常用器,也可以是艺术收藏,还可以是象征其身份地位的 “荣誉勋章”。荀子曾这样解读这种行

为:“具生器以适墓,象徙道也。略而不尽,貌而不功,……是皆所以重哀也”②。
在陶寺遗址,生器主要包括墓主人的装饰品,涵盖头饰、项饰、臂饰或腕饰、佩饰、腰饰、指

环等等,以及一些充满使用痕迹的工具。
仔细考察墓主人佩戴的装饰品,其中不乏曾被修整和改制过的。M3196和M3279墓主人所佩

戴的玉璧上能见到断裂后钻孔连接的痕迹,M1453随葬的复合璧原是由四节璜组成,其中一件不

存,另外三件璜的两端结合处呈未经磨修的断茬状,拼合后可见断茬处对合严密,可能也是由原来

佩戴的玉璧断裂后改制而成的。M2011套在肱骨处的复合璧由两节璜对成,但其中一节璜断裂后

又经钻孔缀合。在M3161的女性墓主随葬的玉琮上也能见到类似的断裂后改制并钻孔穿戴的现象。
未经扰动的M1432保存情况较好,其墓主人左侧胸口放置一件浅绿色的大理石梳。该器物出土时

一侧上半部残缺严重,且未像其他同类器物一样置于头部,显然是入葬时便已残缺。它极有可能是

墓主人的爱物,即便早已无法使用,但还是放置胸前贴身相伴。在陶寺文化中期统治者的墓中也存

在类似的情况。IIM22的墓主人佩戴头饰上的一件小玉坠便是由残断的玉牙璧改制而成。③
用于随葬的石工具中,那些与居址所出的石器岩系相同且具有使用痕迹的,基本可以确认是墓

主人生前使用的,如M3052所出的灰岩石铲,顶端已残,两侧缘直边,弧刃,刃部细察可见使用

擦痕。④ 除此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实用工具原本就是用旧石料改制而成的。M3172中横向平置于

墓主人两股骨间的灰岩石钺正是如此,其一侧留有半孔及明显切割改制的痕迹,M2027的斑岩石

锛亦是,其顶缘还残留改制前原器物的半孔。生器中还有相当一部分石工具的表面的修磨是十分草

率的,如M2103:8号的黑色角岩质石铲虽然顶、背面及刃部磨光,但磨制手段粗糙,其正面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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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制疤痕,弧刃也已残缺。
接下来讨论另一种情况,这类器物虽然是实用器,也具有使用痕迹,但是其使用者并非墓主人

本人。举一个非常易于理解的例子,那些见于贵族及其以上等级墓葬、常与猪的肢骨共出的石厨

刀,其刃部都能见到使用痕迹,大的可能用于肢解猪骸,小的可能用在切肉或剥皮等更精细的操作

上,但这些操作必然不是墓主人生前进行的,而是在葬前仪式上由其他人使用后,再作为随葬品置

入墓葬的。
除了石厨刀以外,这类随葬使用者并非墓主人本人器物的现象,仅在陶寺社会的统治者的墓中

出现。最具典型性的器物是土鼓,其多与鼍鼓、特磬同出,是一种乐器。这种器物在陶寺早期王族

墓地一共出土6件,其中有5件出自一类大型墓,M3072和M3073所出的火候甚高,呈灰色或青

灰色,陶质坚硬,叩之有声,无疑是实用器。① 然而,唯一一件出自二类丙型墓 M3032中的巨型

土鼓和共出的尖首玉圭却提示我们,在陶寺社会是存在这样一个专门管理或者演奏土鼓的乐官阶层

的,那么作为陶寺的首领,生前并不一定需要亲自使用土鼓。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其他随葬乐器,
M3016:39号石磬的鼓部上、下两端及股部下端至今尚见明显的古代击痕②,一定是实用器,但是

其真正的使用者却未必是墓主本人。
陶寺王墓中还随葬有相当多的被使用过的工具。三座一类甲型墓随葬的研磨盘和研磨棒皆是实

用器,以M3016:11、12最具代表性,这套器物系花岗岩制作,研磨盘经长期使用,槽中央已形

成凹窝状。槽内遗有红色和黄色颜料痕迹,研磨棒则遍体沾有红、黄、黑、绿色颜料③。从每件研

磨盘、棒上沾有的颜料来看,这套工具无疑是用来研磨彩绘陶器、彩绘木器所需的矿物颜料的,且

M3016的这件研磨盘的磨损程度甚高,显然不会仅被用于仪式场合的 “作秀”。同时,在陶寺社

会,手工业专业化的程度很高,陶寺中期城址南部的手工业作坊区内所存在的专门的彩绘陶明器制

作区便是最好的证明。一定也会有职业工匠,而不是陶寺的统治者,来负责日常研磨用于彩绘的

颜料。
其他出土于王墓的有使用痕迹的工具也是如此。仍以M3016来举例,该墓除了出土乐器和研

磨器之外,还随葬有斧4件、锛4件、凿2件。可以发现,不仅编号为 M3016:24、26、27、28
的这几件弧刃残缺的似玉石锛、石凿存在磨损,其他的几件角岩材质的石制工具,刃部也都留下了

缺口或使用痕迹,M3016:21号这件斧体虽经琢修,但仍可见瘢痕,应该都是被实际使用过的。
实验考古的结果表明陶寺遗址的斧、锛、凿类工具主要用于刮削木材或砍断兽骨④,料想陶寺的一

国之君不会既研究礼乐,又忙于研磨矿物,连制作木器骨器之事都必须躬亲。如此,这些用于随葬

的实用器具的使用者便另有其人,并且很有可能是指导生产的工官。
这样的现象至陶寺文化中期偏晚阶段仍然存在。中期王墓IIM22中随葬了一套测影的工具,

这套工具包括倚南墓壁东半部摆放的漆杆1根,以及东南角壁龛内放置的漆木盒1件,盒内存放配

套使用的玉琮游标、玉戚 “景符”和玉戚悬垂。其中,漆圭尺与墓中其他用于随葬的漆器的髹漆工

艺以及色彩特征完全一致,故发掘者推测应是同期制作的⑤。而在漆木盒中放置的这三件工具,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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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利用旧物改制而成,其中两件是去了柄的玉戚,一件是去掉上下射部的玉琮①。按照IIM22的墓

葬规格、用器排场,完全可以专门制作用于随葬的精致复制品,而非在旧物的基础上加以简单改

制。如此,这三件工具则必然是实用器。同样巧合的是,在陶寺早期王族墓地中发现的M2200葬

有立表,表明陶寺从早期开始便已经存在掌管历法的天文官,因此,这套器物的实际使用者也应该

是陶寺中期相同官职的人。何驽先生曾指出M2200没有随葬完整的测影工具,IIM22的随葬品中

则缺少立表,暗示当时可能由君王垄断测影工作的最核心又最具象征意义的部件,而天文官掌管占

次要地位的工具②。其分析一语道破了陶寺先民选取这些器物作为统治者随葬物的原因是出于政治

象征层面的需要。这些工具所代表的生产部门,正是维系陶寺社会运转的政治、经济的支柱性产

业。以石器生产为例,翟少冬先生认为陶寺精英可能将大崮堆山这一优质变质砂岩的石料产地纳为

己有,进行封闭式开发,再 “分配”或 “流通”到所辖下属聚落使用③,足见其在陶寺生产部门中

举足轻重的地位。而陶寺统治者墓中的这些制作精致的石器本身,便是这种生产实践的杰出代表。

三、祭器

除却明器、生器这两大类物品,在陶寺遗址的墓葬中,还能够见到一类明显曾经长期使用,但

是本身却不具备实用价值的器物。何驽先生曾提及,陶寺观象祭祀台所出土的日用陶器残片,其陶

质与墓葬出土的彩绘陶相仿,皆是低温陶,与居住区所见的日用陶器截然不同,应主要用作祭

器④。在陶寺遗址宫殿区大型夯土建筑基址IFJT3上,同样发现有彩绘陶的残片⑤,这些发现在宫

殿周围的彩绘陶应当不属于实用器,而也应该是祭器。
既然在陶寺社会上层确实存在用于祭祀活动的专门用器,那么陶寺先民也就有可能将这类器物

作为随葬品置于墓穴之中。实际上,为已故的高级贵族随葬 “祭器”,这种行为在文献中就有记载。
《礼记》中记仲宪言于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无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

之,示民疑也”,而曾子纠正了其观点,“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为而死其

亲乎?”⑥ 涉及的就是相关现象。这不由得使我们将目光汇聚于两件分葬于两座墓中的彩绘陶壶,
编号为M2180:6和M2001:41。

M2180保存状况较好,墓室未经扰乱,因此墓中随葬品不存在被后世有意或无意毁坏的现象。
该墓随葬的彩绘陶壶颈及上腹涂红彩,出土时原壶口已残,并且能见到将壶口磨平的痕迹。M2180
属于二类甲型墓,其墓主身份显要。该壶虽不是实用器,但制作工艺并不复杂,若非情急所致,无

需以次充好,可既然壶口部的残处经过仔细打磨,也必然不会是下葬过程中弄破仓促挽救的结果。
如此看来,这件壶便极有可能是曾经的祭器,因使用者的无心之失导致壶口残缺,磨平后继续使

用。在M2180的墓主人离世后,又作为随葬品与他一同葬入墓中。
M2001的情况与M2180近似。该墓的规格仅次于陶寺王墓,其墓室部分基本保存完整。墓中

出土两件彩绘陶壶,其中一件壶的口部也发现有残断后打磨的现象。同时,与其他随葬多件陶壶的

大墓不同,M2001的这两件陶壶形式、纹饰皆不一致,显然并非一套器物。这件口部有损耗的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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壶沿面及颈根各涂红色条带一周,肩部用红、白色相间绘出勾连云纹图案,其下又有白色和红色条

带各一周,而另一件则下附三瓦状足,颈上、下段以红色、中段以白色绘条带各一周,肩部以黑陶

衣为地,用红色和粉色绘出S形勾连纹①。M2001的这件陶壶应当也曾是祭器。
还有一些保存情况较好的墓葬所出土的彩绘陶器存在图案模糊不清的现象,如M2172中发现

的颈部红彩剥落殆尽的陶尊等等,这些墓葬墓室部分未遭打破,理当埋藏环境稳定,然而,其内随

葬的彩绘器物的保存状况甚至不如被扰乱到地层或灰坑中的彩绘陶,如标号为MDC:2的陶尊和

MDC:1的双腹罐。再考虑到陶寺遗址墓葬中的绝大多数彩绘陶器出土时都色块完整、色彩鲜艳,
以M2172陶尊为代表的这类器物的图案或许在入葬前便已漫漶,如此,它们便也有可能属于祭器

的一种,但由于没有更多的证据,仅将笔者的这种猜想附于此,不作过多展开。此外,明器和祭器

最大的区别在于其服务的对象不同,但它们在形式上同样都追求形貌而非实用,单纯依据器物外形

判断,如若使用痕迹不明显,便很难将二者区分开来。因此,也不排除用于随葬的彩绘陶明器中,
也存在一部分是祭器的可能。

如果上述推论成立,也就是说,陶寺社会的确存在 “将日常仪式中的祭器作为随葬品与部分权

力者一同入葬”的现象,这或许为我们探究陶寺某些仪式的祭祀对象提供了相关线索。祭器的性质

使得这类器物处于一种与日常生活相隔离的状态,通常只会在特定的时空情境中出现。而这类器物

既然会出现于墓葬之中,说明在墓穴这一场所,日常祭祀仪式所感通的神圣世界与死后世界之间在

某种程度上产生了联系,换言之,如果祭祀的对象是人死后转化而成的祖先,那么自然可以使用祭

器侍奉死者。如此,便可以说在陶寺社会的统治阶级之中,是存在着某些用于祭祀先祖的仪式的。
除此之外,也有可能是因为亡者的身份地位较高,生前主持或参与祭祀仪式,所以出于事死如事生

的丧葬观念,在其陨身后,子孙将祭器作为他的随葬品与其一同入葬。
目前能够辨识出的用于这种仪式的用品多为瓶或尊一类盛酒的器具,这或许暗示这种祭祀仪式

的祭品以酒类为主。

在丧葬仪式中,人们首先会依据自己在现实世界所习得的经验,来为死者重构他们的地下世

界,因此,墓葬中必然会保存相当多的当时社会经验的孑遗。作为考古学工作者,我们的任务便是

从这些考古记录中推断人类行为,继而弥合过去和现在之间所存在之间的差距。
如上文所述,根据器物的制作观念、动机以及其服务的对象,陶寺遗址墓葬用器可分为明器、

生器与祭器。其中,明器是专门用于丧葬情景的器物,侍奉的是亡者;生器为逝者生前所用之物,
最初是为生者服务的;祭器则是祭祀仪式上使用的器物,是为受祭的对象———在陶寺可能是祖

先———而制作的。
作为随葬物的明器、生器和祭器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陶寺先民在丧葬情景中对现实世界的摹

写与改造。其中,没有使用痕迹的明器作为一种象征物,体现着墓主人生前的职务与地位,而具有

使用痕迹却无实用功能的明器,尤其以低温陶明器为主,则暗示了入葬前的仪式与消费。在生器

中,既有墓主人曾经的日常用器,也有使用者并非墓主人本人的、但能够象征陶寺社会政治经济命

脉的实用器。此外,本身不具备实用价值,却明显曾被长期使用的祭器在墓葬中的出现,可能意味

着在陶寺时期已经存在着祭祀先祖的仪式,且祭品以酒类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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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襄汾陶寺:1978—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588、590页,文物出版社,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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